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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深圳特色旅游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冬云、刘国强、赵曾艳、孟庆春、杨叶飞、孙建林、周任重、胡芷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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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中医药是我国独特的卫生资源，

潜力巨大的经济资源、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优秀的文化资源、重要的生态资源，我国正在大力推

进中医药在医疗、保健、科研、教育、产业、文化“六位一体”全面协调发展。

近年来,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大力传承和弘扬祖国中医药文化,从医疗机构、中医药企业中发掘推

出了一批市级中医药健康文化宣教基地，在促进中医药健康文化宣传推广、中医药科学知识普及、中医

药养生保健理念传播和简易安全保健技术传授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为贯彻落实《深圳市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实施方案（2020—2025）》，进一步规范中医药健康

文化宣教旅游示范基地建设管理和评审，提升基地内涵和服务水准，满足新时期人民群众对中医药健康

文化科普、宣教和全域旅游发展需要，加大中医药健康文化传承和弘扬力度，特制定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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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健康文化宣教旅游基地评定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中医药健康文化宣教旅游示范基地的分类及内涵、申请条件、基地评定、基地复核和

撤销评定的相关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深圳市中医药健康文化宣教旅游示范基地评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768（所有部分）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GB/T 10001.10—2014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10部分：通用符号要素

GB 13495.1—2015 消防安全标志 第1部分：标志

GB 14934—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消毒餐（饮）具

GB/T 18973—2016 旅游厕所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

GB/T 19095—2019 生活垃圾分类标志

GB 37487—2019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规范

GB 50763 无障碍设施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中医药健康文化宣教旅游示范基地 education and tourism base for health cultu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以中医药健康服务为主题和主要内容，开展中医药健康文化宣传、科普、特色诊疗、养生保健服务

等项目，提升公众中医药健康素养，集中医药健康文化宣教和旅游为一体的场所。

3.2

接待人数 number of reception

一年内基地所接待的所有参观人数的总和。

4 基地分类及内涵

4.1 医疗机构类基地及内涵

在医德医风、中医专科特色、中医学术流派传承等方面具有示范作用和典型意义、有专门的中医药

文化展示体验场所的中医医院和提供中医药特色服务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主要包括医疗机构内的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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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文化景观、展览馆、标本室、特色科室、实习实训基地等，且具有以下内涵：

a) 中医药文化长廊或展厅、展区，中医药历史人物、典故、雕塑、碑刻等；

b) 独具特色的中医药重点/特色专科专病独特疗法和制剂的整体展示；

c) 中医药传承工作室或中医药流派工作室介绍和展示；

d) 中药房、煎药室、炮制加工、制剂室等介绍和展示；

e) 中医治未病理念和体质辨识介绍和展示；

f) 中医药互动体验、中医外治器具使用、中药养生茶品尝等；

g) 本机构中医药渊源和发展历史等介绍；

h) 其他中医药文化内容。

4.2 场馆类基地及内涵

具有一定规模、中医药文化主题突出的各类场馆，主要包括中医药博物馆、展览馆、名人名家纪念

馆等，且具有以下内涵：

a) 中医药文化、历史、人物、经典著作、流派等介绍；

b) 中药标本展示、炮制加工、煎服法、剂型等介绍；

c) 中医非药物疗法和外治法器具展示、介绍；

d) 传统中药房、中医诊疗服务场景展示、介绍；

e) 中医治未病理念和养生保健方法介绍；

f) “互联网+中医药”介绍；

g) 中医药发展现状和特色介绍；

h) 中医药互动体验；

i) 其他中医药文化内容。

4.3 公园类基地及内涵

传承中医药文化方面具有一定中医药文化资源的旅游、休憩等公共场所，主要包括森林公园、市政

公园、主题公园、遗址公园、植物园、风景区、药植园等，且具有以下内涵：

a) 药用植物生产、采集、炮制加工、使用等常识简介；

b) 与药用植物相关的文化、人物、典故等介绍；

c) 药用活植物基本情况，种植养护方法；

d) 中药植物标牌介绍名称、科属、主要产地等；

e) 药用部位、归经、药性、主要功效等介绍；

f) 中药植物或中医药遗址古迹影视作品、游戏观赏等教育活动介绍；

g) 其他中医药文化内容。

4.4 教育科研机构类基地及内涵

教育科研机构内的具有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旅游参观等功能的标本馆、种子馆、陈列馆、实验室、

实习实训基地等公共场所，且具有以下内涵：

a) 相应的中医药馆、园、室等的基本情况的介绍；

b) 相应的中医药馆、园、室等科教研作用和近年成果；

c) 与相应中医药馆、园、室等相关的文化介绍；

d) 相应中医药馆、园、室等内容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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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与相应中医药馆、园、室等相关的影视作品、游戏观赏等；

f) 药用植物标本制作、保存方法和用途介绍；药用植物种子采集、保存、使用方法，养殖相应馆、

园等中医药科教研方法和价值、近年成果；

g) 其他中医药文化内容。

4.5 企业类基地及内涵

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创新、示范作用、有专门的中医药文化展示体验场所的中药生产加工炮制、互联

网服务、中医药器械研发和基因研究等相关企业，主要包括企业内的中医药文化展示或体验展厅、生产

服务场所等，且具有以下内涵：

a) 中医药健康文化和企业中医药产品展厅；

b) 与企业产品等相关的中医药历史、人物、著作、典故等；

c) 企业传统和创新产品生产技术、流程介绍；

d) 企业中医药产品研发、生产、服务场景和参观现场；

e) 其他中医药文化内容。

4.6 养生保健类基地及内涵

具有一定传承创新示范作用、有专门的中医药文化展示和养生保健体验场所的中医药主题酒店、非

医疗机构类养生保健服务等机构，主要包括这些机构内的中医药文化景观、展览馆、特色服务场所等，

且具有以下内涵：

a) 中医药健康文化和养生保健技术、手法、服务介绍；

b) 本机构中医养生保健特色和相关历史、人物、著作、典故等展示；

c) 本机构特色中医养生保健服务和产品参观体验场所；

d) 其他中医药文化内容。

4.7 其它类

其它具有中医药传承创新示范作用、有专门的中医药文化展示场所、符合相关条件的机构或单位。

5 申请条件

5.1 基本条件

5.1.1 内涵建设

5.1.1.1 具备基地分类对应的内涵。

5.1.1.2 以中医药健康文化为主题，内容丰富、形式新颖，且展示的中医历史人物及事件内容科学真

实,充分体现中医药文化特色。

5.1.1.3 拥有与中医药健康文化相关的制作精良的中医药文化产品，如科普读物、画册、音像制品、

导游材料及中医药创意产品等。

5.1.1.4 建有介绍本基地的中医药健康文化网站或主流新媒体专属基地账号等，内容科学准确、专人

维护，内容更新间隔应小于 1 个月。

5.1.2 场地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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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1 有固定用于中医药文化宣教旅游展示及活动的室内外场所，场所面积不应少于 250 平方米。

5.1.2.2 配有开展宣教旅游活动所需的演示设施设备和互动体验类的项目，可供游客演示、互动、体

验。定期更新、补充项目，设施总完好率保持在 90%以上。

5.1.2.3 有供使用的公共厕所，数量上能满足要求，分布合理、卫生清洁、标识醒目、管理到位，且

具有中医药健康文化的特征，提供无障碍厕间、第三卫生间和辅助设施，符合 GB/T 18973—2016 的要

求，医疗机构类基地建设要求见《关于开展医疗卫生机构厕所整洁专项行动的通知（国卫[2019]295 号）》。

5.1.2.4 休憩区（点）不少于 2 处，应布局合理，整洁、协调、方便，且不影响应急疏散。

5.1.3 开放接待

5.1.3.1 每年开放接待天数不少于 100 天。

5.1.3.2 每年接待人数不少于 1000 人次。

5.1.4 经费投入

5.1.4.1 设有专项经费，列入该单位年度财务预算并实行专款专用。

5.1.4.2 除一次性基础设施投入外，每年专项经费投入占单位年度总经费固定比例，确保中医药文化

宣教旅游工作正常开展。

5.2 宣教条件

5.2.1 宣教活动

5.2.1.1 每年开展 2 次以上较大型宣传教育活动。

5.2.1.2 针对社会和公众中医药需求，结合本单位特色，每年开展 2 次以上有新意、特色明显、讲究

实效、形式多样的专题宣教活动。

5.2.1.3 积极利用新媒体开展线上中医药健康文化宣教活动。

5.2.1.4 与所在地的社区、学校、企业等单位建立固定联系和工作制度，每年开展中医药健康文化进

社区、进学校等社会化宣教活动不少于 2 次。

5.2.1.5 积极参加市、区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组织的中医药健康推进活动。

5.2.2 宣教队伍

5.2.2.1 配备不少于 6 名专（兼）职人员。

5.2.2.2 应有不少于 2 名具备中医药专业背景的宣讲人员，有规范的讲解词，能提供一种以上外语服

务。接待及工作人员着装规范，对游客礼貌、热情，符合接待礼仪。

5.2.2.3 建立长期稳定的志愿者队伍，人数 3 人以上。

5.3 旅游条件

5.3.1 旅游交通

5.3.1.1 可进入性好，进出方便，道路通畅。

5.3.1.2 内部交通标识规范，符合 GB 5768（所有部分）要求。

5.3.1.3 自有停车场面积不少于 150 平方米，小车车位不少于 10 个，大巴车位不少于 2个，或在距参

观区域 150 米之内设有社会停车场。

5.3.2 旅游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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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1 设有旅游接待中心。接待中心面积不小于 50 平方米，且具有中医药健康文化特色，能通过集

中讲解或播放录像等方式，较为系统地介绍参观内容及必要的游览常识。

5.3.2.2 设有参观游览通道。参观通道宽度不小于 1.2 米，应平整、防滑、无障碍物，并具有明显的

中医药健康文化特色。

5.3.2.3 应具有完整的导览图、基地说明牌、解说牌、导览牌等旅游标识系统。标识系统布局合理、

醒目，有中医药健康文化特色，有中英文对照，文字准确规范，符合 GB/T 10001.10—2014 的要求。

5.3.2.4 提供无障碍设施与服务，符合 GB 50763 的要求。

5.3.3 旅游服务

5.3.3.1 提供咨询和预定服务。包括现场咨询、电话咨询、网络咨询、参观预定、讲解员预定等。

5.3.3.2 提供讲解服务。讲解服务包括人员讲解或电子语音讲解。应有不少于 2名具有中医药专业背

景的导游讲解人员，能提供一种以上外语讲解服务。

5.3.3.3 提供特殊服务。包括能为特定人群（老年人、儿童、残疾人等）提供特殊服务，有禁止携带

宠物进入或提供宠物寄存服务，有无烟标识或提供吸烟处（区）。

5.4 管理条件

5.4.1 管理机制

5.4.1.1 各项经营管理制度健全有效，贯彻措施得力，定期监督检查，有完整的书面记录和总结。

5.4.1.2 管理人员配备合理，50％以上中高级管理人员具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

5.4.2 卫生管理

5.4.2.1 宣教旅游基地场所的地面和道路应平整、干净，无乱堆，乱放、乱建现象，建筑物及各种设

施设备无污垢、无剥落现象，垃圾及时清扫、日产日清。

5.4.2.2 应设有垃圾箱（桶），且布局合理，并能体现中医药健康文化特色，其分类和标识应符合 GB/T

19095—2019 的要求。

5.4.3 安全管理

5.4.3.1 安全保障措施到位，包括安全标识、安全防护措施、安全救援措施等。

5.4.3.2 应按规定配备消防、监控等安全设施设备，消防标志的设置和使用应符合 GB 13495.1—2015

的要求，消防设施设备应齐全、有效，定期检查，消防通道应保持畅通，并有明显标识。

5.4.3.3 做好餐饮安全，符合 GB 14934—2016 的要求。

5.5 其他要求

申请基地在评定前3年内不得具有以下情形之一：

a) 不遵守有关文物保护和自然保护法规，造成中医药人文及自然景观损坏，在省内外造成重大

影响；

b) 发生重大旅游服务质量投诉事件；

c) 违反有关规定，从事未经审批的中医药服务项目，或聘用无资质人员从事养生保健服务；

d) 从事未经审批的不正当经营项目；

e) 发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重大刑事案件，造成人民生命、财产重大损失；

f) 其他严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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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基地评定

6.1 评定等级

深圳市中医药健康文化宣教旅游示范基地分为三个等级，即★★★级、★★★★级和★★★★★级，

专家组成员应按照附录A的表A.1的要求进行独立打分，最后按平均分得分情况确定等级，具体情况如下：

a) 平均分达到 800 分（含 800 分）评定为“深圳市★★★级中医药健康文化宣教旅游示范基地”；

b) 平均分达到 850 分（含 850 分）评定为“深圳市★★★★级中医药健康文化宣教旅游示范基

地”；

c) 平均分达到 900 分（含 900 分）评定为“深圳市★★★★★级中医药健康文化宣教旅游示范

基地”。

6.2 评定机构

中医药健康文化宣教旅游示范基地由行政主管部门委托第三方机构为评审组织方，成立专家小组进

行评定，评定成员不少于5人。

6.3 评定程序及方法

6.3.1 单位自评

由申报单位应按照附录A的表A.1的要求进行自评。

6.3.2 单位申报

自评分达到800分以上（含800分）的基地，以法人主体向评审组织方进行申报。申报表的格式见附

录B。

6.3.3 专家评审

专家组到申报单位进行实地考察、听取创建汇报，应按照附录A的表A.1的要求进行独立评分，取平

均分为最后得分。最后得分达到800分及以上的单位，通过评审,评审结论表应符合附录C中表C.1的要求。

6.3.4 网上公示

评审组织方对拟定基地在相关网站公示5个工作日。

6.3.5 评定时间

评审组织方全年接受申报材料，并根据当年申报情况，组织一次或两次评定。

6.3.6 基地授牌

对通过评审和公示无异议的单位，由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最后得分授予相应级别的牌匾。

6.4 评定复核

中医药健康文化宣教旅游示范基地实行三年一次的评定复核制度。三年期满后评审组织方成立专家

组按照附录A中表A.1进行复核。

6.5 撤销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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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健康文化宣教旅游示范基地出现5.5.1情形之一的，撤销评定结果，收回证书和牌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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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中医药健康文化宣教旅游示范基地评分表

表A.1给出了中医药健康文化宣教旅游示范游基地评定所需检查项目和对应的分值，是申报单位自

评和专家组评定的依据。

表 A.1 中医药健康文化宣教旅游示范基地评价计分表

申报单位名称： 评价人： 综合得分：

序 号 评定内容

大

项

分

值

栏

分

项

分

值

栏

次

分

项

分

值

栏

小

项

分

值

栏

自

评

得

分

评

定

得

分

备

注

1 基本条件 340 — — — — — —

1.1 内涵建设 — 180 — — — — —

1.1.1 具备对应类别基地的内涵 — — 90 — — — —

1.1.2

中医药健康文化为主题的内容丰富、形式新颖，充分体现

中医药文化特色。相关展品、图片、标志、标牌等所涉及

的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表述规范准确。展示的中医历史人

物及事件内容科学真实

— — 30 — — — —

1.1.3

拥有与中医药健康文化相关的制作精良的中医药文化产

品，如科普读物、画册、音像制品、导游材料及中医药创

意产品等

— — 30 — — — —

1.1.4

建有介绍本基地的中医药健康文化网站、微博或微信公众

号等，内容科学准确、专人维护，内容更新间隔应小于1

个月

— — 30 — — — —

1.2 场地设施 — 120 — — — — —

1.2.1
有固定用于中医药文化宣教旅游展示及活动的室内外场

所，场所面积不应少于250平方米
— — 30 — — — —

1.2.2

配有开展宣教旅游活动所需的演示设施设备和互动体验类

的项目，可供游客演示、互动、体验。定期更新、补充项

目，设施总完好率保持在90%以上

— — 30 — — — —

1.2.3

有供使用的公共厕所，数量上能满足要求，分布合理、卫

生清洁、标识醒目、管理到位，且具有中医药健康文化的

特征，提供无障碍厕间、第三卫生间和辅助设施，符合GB/T

18973—2016的要求，医疗机构类基地建设要求见《关于开

展医疗卫生机构厕所整洁专项行动的通知（国卫〔2019〕

295号）》

— — 30 — — — —

1.2.4
休憩区（点）不少于2处，应布局合理，整洁、协调、方便，

且不影响应急疏散
— — 30 — — — —

1.3 开放接待 — 60 — — — — —

1.3.1 上一年开放接待天数不少于100天 — — 30 — — — —

1.3.2 上一年接待人数不少于1000人 — — 3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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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中医药健康文化宣教旅游示范基地评价计分表（续）

序 号 评定内容

大

项

分

值

栏

分

项

分

值

栏

次

分

项

分

值

栏

小

项

分

值

栏

自

评

得

分

评

定

得

分

备

注

1.4 经费投入 — 60 — — — — —

1.4.1 设有专项经费，列入该单位年度财务预算并实行专款专用 — — 30 — — — —

1.4.2
除一次性基础设施投入外，每年专项经费投入占单位年度

总经费固定比例，确保中医药文化宣教旅游工作正常开展
— — 30 — — — —

2 宣教条件 220 — — — — — —

2.1 宣教活动 — 80 — — — — —

2.1.1 每年开展2次以上较大型中医药宣传教育活动 — — 20 — — — —

2.1.2

针对社会和公众中医药需求，结合本单位特色，每年开展2

次以上有新意、特色明显、讲究实效、形式多样的专题宣

教活动

— — 20 — — — —

2.1.3 积极利用新媒体开展线上中医药健康文化宣教活动 — — 20 — — — —

2.1.4

与所在地的社区、学校等单位建立固定联系和工作制度，

每年开展中医药健康文化进社区、进学校等社会化宣教活

动不少于2次

— — 20 — — — —

2.2 宣教队伍 — 60 — — — — —

2.2.1 配备不少于6名专职（兼）人员 — — 20 — — — —

2.2.2

应有不少于2名具备中医药专业背景的宣讲人员，有规范的

讲解词，能提供一种以上外语服务。接待及工作人员着装

规范，对游客礼貌、热情，符合接待礼仪

— — 20 — — — —

2.2.3 建立长期稳定的志愿者队伍，人数3人以上 — — 20 — — — —

3 旅游条件 220 — — — — — —

3.1 旅游交通 — 66 — — — — —

3.1.1 可进入性好，进出方便，道路通畅 — — 22 — — — —

3.1.2
内部交通标识规范，GB 5768（所有部分） 道路交通标志

和标线
— — 22 — — — —

3.1.3

自有停车场面积不少于150平方米，小车车位不少于10个，

大巴车位不少于2个，或在距参观区域150米之内设有社会

停车场

— — 22 — — — —

3.2 旅游设施 — 88 — — — — —

3.2.1

设有旅游接待中心。接待中心面积不小于50平方米，且具

有中医药健康文化特色，能通过集中讲解或播放录像等方

式，较为系统地介绍参观内容及必要的游览常识

— — 22 — — — —

3.2.2
设有参观游览通道。参观通道宽度不小于1.2米，应平整、

防滑、无障碍物，并具有明显的中医药健康文化特色
— — 22 — — — —

3.2.3
应具有完整的导览图、基地说明牌、解说牌、导览牌等旅

游标识系统。标识系统布局合理、醒目，有中医药健康文
— — 22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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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中医药健康文化宣教旅游示范基地评价计分表（续）

序 号 评定内容

大

项

分

值

栏

分

项

分

值

栏

次

分

项

分

值

栏

小

项

分

值

栏

自

评

得

分

评

定

得

分

备

注

化特色，有中英文对照，文字准确规范，符合GB/T 10001.10

—2014的要求

3.2.4
提供无障碍设施与服务，无障碍设施应符合GB 50763的要

求
— — 22 — — — —

3.3 旅游服务 — — — — — — —

3.3.1
提供咨询和预定服务。包括现场咨询、电话咨询、网络咨

询、参观预定、讲解员预定等
— — 22 — — — —

3.3.2

提供讲解服务。讲解服务包括人员讲解或电子语音讲解。

应有不少于2名具有中医药专业背景的导游讲解人员，能提

供一种以上外语讲解服务

— — 22 — — — —

3.3.3

提供特殊服务。包括能为特定人群（老年人、儿童、残疾

人等）提供特殊服务，基地有禁止携带宠物进入或提供宠

物寄存服务，有无烟基地标识或提供吸烟处（区）

— — 22 — — — —

4 管理条件 220 — — — — — —

4.1 管理机制 — 70 — — — — —

4.1.1
各项经营管理制度健全有效，贯彻措施得力，定期监督检

查，有完整的书面记录和总结
— — 40 — — — —

4.1.2
管理人员配备合理，50％以上中高级管理人员具备大专以

上文化程度
— — 30 — — — —

4.2 卫生管理 — 60 — — — — —

4.2.1

宣教旅游基地场所的地面和道路应平整、干净，无乱堆，

乱放、乱建现象，建筑物及各种设施设备，无污垢、无剥

落现象，垃圾应及时清扫、日产日清

— — 30 — — — —

4.2.2
应设有垃圾箱（桶），且布局合理，并能体现中医药健康

文化特色，其分类和标识应符合GB/T 19095—2019的规定
— — 30 — — — —

4.3 安全管理 — 90 — — — — —

4.3.1
安全保障措施到位，包括安全标识、安全防护措施、安全

救援措施等
— — 30 — — — —

4.3.2

应按规定配备消防、监控等安全设施设备，消防标志的设

置和使用应符合GB 13495.1—2015的要求，消防设施设备

应齐全、有效，定期检查，消防通道应保持畅通，并有明

显标识

— — 30 — — — —

4.3.3 做好餐饮安全，应符合GB 14934—2016的要求 — — 30 — — — —

总分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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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中医药健康文化宣教旅游示范基地评定申请表

图B.1给出了中医药健康文化宣教旅游示范基地评定申请表。

图 B.1 中医药健康文化宣教旅游示范基地评定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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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1 中医药健康文化宣教旅游示范基地评定申请表（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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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规范性）

中医药健康文化宣教旅游示范基地评定结论表

表C.1规定了中医药健康文化宣教旅游示范基地评定结论需写明的事项。

表 C.1 中医药健康文化宣教旅游示范基地评定结论表

受评价单位 负责人 职务

评价日期 评价得分

评价意见

建议改进项

评价专家组签字

委托方评审意见（盖

章）

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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